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场馆临时使用申请书

	场馆使用用途
	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，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场馆使用时间
	1、 1、   年   月   日  时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  时止
2、   年   月   日  时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  时止

	场馆使用承诺
	1、按照申请用途使用，不改变用途，不转借场馆；
2、爱惜使用场馆，活动结束后恢复场馆设施、卫生等原状；
3、安全使用场馆，活动安全责任由申请方自负；
4、违规使用场馆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自愿接受体育学院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处理；
5、自觉遵守《体育场馆管理办法》及相应项目场馆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；
6、活动过程中，本人将在现场进行指导，负责场馆设施正确使用及学生安全等。
 负责教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申请使用

单位意见
	（责任领导签字、责任单位盖章）



	体育学院

审批意见
	教学管理岗意见：
    该时段无教学、训练安排。可以借用。
        年  月   日   
	学工管理岗意见：
    该时段无学工活动安排。可以借用。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分管领导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存体育学院办公室。一份由申请单位留存。
    2、只接受单位体育场馆使用申请，个人不得申请使用场馆。
